附件四：
浏阳市教育基金会慈善助学金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 
	性别
	 
	出生年月
	 
	

	毕业学校
	 
	联系电话
	 
	

	录取院校及专业
	 
	校址所在省份
	 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低保证号码
	
	

	家庭困难具体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村（居）委  会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查人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乡（镇、街道）
民政办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查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市教育基金会终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备注：一、申请人必须填写此表，并附：1、低保证（复印件）或特困证明；2、申请报告（作附件粘贴在申请表后）；3、《录取通知书》复印件及本人相片（1寸）1张；4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二、助学款领取地点：1、一中、田中毕业的学生分别到一中，田中教育基金会领取；2、其它市直高中毕业的学生，到学生户口所在的乡镇、街道教育基金会或办事处领取（均设在当地中学内）。
